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十一届二十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和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具体详见公司公告：2025-054、056。

后公司使用1.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人民币单位结
构性存款 2511201，公司已于 2026年 3月 31日赎回上述产品，收回本金 1.2亿元，获得收益
589,808.21元。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人民币单位结
构 性 存 款2511201

受托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产 品 金 额
（万元）

12,000

起息日

2025 年 12 月29日

到期日

2026 年 3 月31日

年化收益
率（%）

1.95

赎 回 金 额
（万元）

12,000

实 际 收 益
（万元）

58.98

公司已全部赎回用于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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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贵州大秦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秦医院”）和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梓化工”）系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①2026年3月，公司对桐梓化工的担保

余额增加 7,100.00万元，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累计为桐梓化工提供担保余额为 61,
573.81万元；②2026年3月，公司对大秦医院的担保余额增加1,500.35万元，截至2026年3月

31日，公司累计为大秦医院提供担保余额为59,626.60万元；③2026年3月，公司提供担保的子

公司归还借款金额8,271.00万元（相应减少担保余额），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21,200.41万元，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报表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5
月19日召开了第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

公司、孙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于2025年度为公司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不

超过18亿元（包含原担保贷款到期续贷继续担保）的新增金融机构及其他机构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并为第三方担保机构向子公司、孙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进行反担保（反担保总

额不超过6亿元），预计公司在2025年度为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上限不超过31亿元，

同时，可根据资金方要求以相关资产为公司、子公司及孙公司相关融资作抵质押担保。其中：

公司为大秦医院提供预计额度不超过（含）100,000万元的担保（该额度包含公司为第三方机

构向大秦医院融资提供担保的反担保额度）。公司为桐梓化工提供预计额度不超过（含）160,
000万元的担保（该额度包含公司为第三方机构向桐梓化工融资提供担保的反担保额度）。上

述担保额度使用期限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召开2025年年

度股东会之日。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等指定媒体披露的《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十五次董事会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孙公司

对外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本次担保进展系在公司第九届十五次董事会、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担保

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2662951614A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经济开发区1号(桐梓县)
法定代表人：吴德礼

注册资本：422,8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年05月24日

营业期限：2007年5月24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

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

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肥料生产；肥料销售；化肥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化工产

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危

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桐梓化工资产总额273,405.19万元，负债总额119,343.40
万元，净资产154,061.79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4,816.59万元，净利润为17,962.34万

元。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桐梓化工资产总额 268,176.99万元，负债总额 106,
280.96万元，净资产161,896.03万元，202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41,899.74万元，净利润为7,
821.27万元。

2、贵州大秦肿瘤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90MA6DJQ6P7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凯里路317号

法定代表人：丁志祥

注册资本：7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03日

营业期限：2015年12月3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

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

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食品生产；保健食品生

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药品进出口；食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剂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零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消毒器械销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安全服务；远

程健康管理服务；医院管理；心理咨询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人体干细胞技术开发和应

用；人体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药物临床试验服务；医疗服务；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

院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物业管理；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

务；停车场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药品委托生产；药品零售；健康咨询服务

（不含诊疗服务）；餐饮服务；餐饮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大秦医院资产总额115,920.39万元，负债总额80,076.56
万元，净资产 35,843.83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430.55万元，净利润为-12,867.21万

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大秦医院资产总额112,484.29万元，负债总额82,765.93
万元，净资产 29,718.37万元，2025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11,408.05万元，净利润为-9,521.18
万元。

（二）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桐梓化工和大秦医院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桐梓化工提供的担保

1、公司与建设银行遵义分行的担保协议（流动资金贷款、建信融通、跨境风参）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市分行

债务人：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人：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证的主债权数额：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肆亿元整的本金余额。

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肆亿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

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

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

项下受益人和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

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

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026年3月，桐梓化工在本合同额度内提取建信融通贷款2,000.00万元。截至2026年3
月31日，桐梓化工提取本合同贷款累计金额为19,673.81万元（其中跨境风参4,673.81万元、流

动资金贷款5,000.00万元、建信融通10,000.00万元），公司为桐梓化工该合同项下提取金额全

额提供担保。

2、公司与中信银行贵阳分行的担保协议（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信e链）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

债务人：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人：2025年12月3日（含）之前提用贷款的担保人为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原公司名称,现已更名为“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司，被保证

的主债权数额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亿肆仟伍佰万元。2025年12月4日（含）起提用贷款的

担保人为：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被保证的主债权数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整。

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

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

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026年3月，桐梓化工提取中信银行流动资金贷款3,600.00万元、使用信 e链1,500.00万

元；截至2026年3月31日，桐梓化工提取中信银行贷款累计金额为12,000.00万元（其中流动

资金贷款10,000.00万元，信 e链2,000万元），公司为桐梓化工向中信银行提取贷款金额全额

提供担保，同时，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司为桐梓化工2025年12月3日（含）前向中信银行提

用的贷款5,100.00万元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二）公司为大秦医院提供的担保

1、公司与贵阳银行清镇支行的担保协议（流动资金贷款）

债权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镇支行

债务人：贵州大秦肿瘤医院有限公司

担保人：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证的主债权数额：主合同项下约定的本金数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仟玖佰万元整。

保证方式：本合同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被保证担保的债权总额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罚息及

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期间依法应当加倍支付的利息）、违约金、赔偿金、乙方垫付的有关费

用以及乙方实现债权和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

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查询费、律师代理费（以乙方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代理合同约定为

准，包括已支付和未支付费用）等。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五年止。主合

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五年止。

2026年2月，大秦医院在本合同额度内提取贷款923.35万元。截止至2026年3月31日，

大秦医院提取本合同贷款累计金额为2,900.00万元,公司为大秦医院该合同项下提取金额全

额提供担保。

2、公司与贵州银行贵阳云岩支行的担保协议（流动资金贷款、贵 e信）（银行原名为：贵州

银行贵阳友谊支行，由于银行机构合并调整，于2025年5月26日更名为贵州银行贵阳云岩支

行）

债权人：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云岩支行

债务人：贵州大秦肿瘤医院有限公司

担保人：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证的主债权数额：主合同项下约定的本金数额为人民币（大写）叁仟万元整。

保证方式：本合同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

和迟延履行金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

行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查询费、保险金、公证费等。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业务的主合

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单笔业务主合同项下系分期还款的，该单笔业务保

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单笔业务主合同项下为商业汇票承

兑、保函及其他业务，导致债权人垫款的，该单笔业务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

年。

2026年 3月，大秦医院归还本合同贷款 671.00万元，在本合同额度内提取贷款 577.00万

元。截至2026年3月31日，大秦医院提取本合同贷款累计金额为2,906.00万元，公司为大秦

医院该合同项下提取金额全额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进展系在公司年度董事会、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授信、担保、反担保范围

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主要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和履约能力，担保

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21,200.4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47.63%，均为公司为报表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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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3月 31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3

月3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天柱路29号国货航总部综合楼三

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陈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32人，代表股份10,285,237,50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4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8,551,621,86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4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26人，代表股份 1,733,615,6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99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926人，代表股份140,522,11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106,895,37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5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24人，代表股份 33,626,7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54%。

备注：上述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议案1.00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需逐项审议表决的议案，相关关联股东对关联交易审议事项回避表决。该议

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各子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1 关于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72,581,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2%；反对 1,87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弃权3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关联股东中国航空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4,810,479,654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

表决，不计入该子议案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8,345,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11%；反对

1,87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26%；弃权 304,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63%。

议案1.02 关于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72,418,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3%；反对 1,885,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弃权45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关联股东中国航空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4,810,479,654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

表决，不计入该子议案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8,182,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51%；反对

1,88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17%；弃权 45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32%。

议案1.03 关于与中国航空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71,095,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1%；反对 3,334,
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9%；弃权3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关联股东中国航空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4,810,479,654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

表决，不计入该子议案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6,860,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940%；反对

3,334,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28%；弃权 327,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33%。

议案1.04 关于与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79,71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9%；反对 1,70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弃权3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关联股东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603,429,081股已对该子议案回避表

决，不计入该子议案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8,425,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82%；反对

1,70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34%；弃权 391,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双月、齐伟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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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31日上午 9:15
一9:25,9:30一11:30 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31日上午

9:15至2026年3月31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8号公司办公楼二楼培训

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金富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69人，代表股份955,
988,5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8,
495,760股）的47.2001%。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人，代表股份703,356,8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8,495,760股）的34.7269%；

（2）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1,351人，代表股份252,631,77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 8,495,760 股）的

12.4732％。

2、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3、公司聘请的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形成决

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589,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3%；反

对269,090股；弃权129,680股；该议案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做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585,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8%；反

对271,490股；弃权131,480股；该议案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594,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8%；反

对268,890股；弃权票125,380股；该议案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771,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3%；反

对127,140股；弃权票89,70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2,669,811股；反对127,140股；弃权89,700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回报股东特别分红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77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2%；反

对110,240股；弃权票98,40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2,678,011股；反对110,240股；弃权98,40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4,178,2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6%；反

对1,663,200股；弃权票147,106股；该议案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768,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0%；反

对117,840股；弃权票102,000股；该议案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25,072,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661%；反

对30,806,005股；弃权票109,80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21,970,846股；反对 30,806,005股；弃权 109,800
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2026年度期货和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735,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6%；反

对135,340股；弃权票117,400股；该议案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徐金富先生、顾斌先生、韩恒先生、赵经纬先生、黄娜女士、史利涛先生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52,548,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4%；反

对213,140股；弃权票124,800股；该议案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6年-2028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767,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9%；反

对113,240股；弃权票107,70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2,665,711股；反对113,240股；弃权107,700股。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687,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5%；反

对177,940股；弃权票123,600股；该议案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1选举徐金富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25,263,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860%，

徐金富先生当选。

13.02选举徐三善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33,175,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36%，

徐三善先生当选。

13.03选举顾斌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11,997,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984%，

顾斌先生当选。

13.04选举韩恒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28,744,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502%，

韩恒先生当选。

1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4.01选举沈洪涛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35,710,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88%，

沈洪涛女士当选。

14.02选举阮文红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35,694,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72%，

阮文红女士当选。

14.03选举赵建青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31,659,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551%，

赵建青先生当选。

14.04选举沙渝晨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935,935,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23%，

沙渝晨先生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本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桑健律师和贺双科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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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了《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9日起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规定的

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6条规定，公司应当在其股票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当年的会计年度结束后1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

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10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本次

公告为公司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因2024年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

者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营业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
亿元，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项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5年4
月29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因第9.3.2条规定情形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出现下列情形的，可以在年度报告披露后5个

交易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并披露。

（一）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条第一款第

（一）项、第（二）项规定的任一情形；即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

元；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

资产为负值；

（二）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相关

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但公司因进行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

按照相关规定无法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除外；

（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

（五）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在法

定期限内改正。

公司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或者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的，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已于 2026年 1月 27日披露了《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26-004），该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遵循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初步核算

预测数据，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经审计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

一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其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的会计年度结束后1
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

告披露前，每10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分别于 2026年 1月 27日、2026年 2月 10日、2026年 3月 4日、2026年 3月 18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可能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可能

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成都立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本次公

告为公司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事项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公司披露信息均以

上述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3261 证券简称：*ST立航 公告编号：2026-014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原因说明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代码

该分类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国寿安保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国寿安保添利货币

003422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国寿安保添
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国寿安保添利货币市场基金招
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2026年4月2日

2026年4月2日

2026年4月2日

为保护国寿安保添利货币市场基金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利益。

国寿安保添利货币A
003422
是

国寿安保添利货
币B
003423
是

国寿安保添利货
币C
026346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将于2026年4月2日起暂停本基金机构投资者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即本基金单个开放日机构投资者的单个基金账户各类基金份额累计申购申请

金额不得超过1万元，如机构投资者单个开放日单个基金账户各类基金份额累计申购金额超

过1万元，本基金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机构投资者办理具体业务时应遵照本公司的相关要

求；

（2）自2026年4月7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本基金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机构投资者的

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4）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9-258-25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gs⁃
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日

关于国寿安保添利货币市场基金暂停机构投资者
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4月1日


